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内部投资管理制度 

 

（经 2014 年 4 月 18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重大内部投资的集中管理, 规范重大内部投资行为,建立行之有效的

投资决策与运行机制，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投资效益,保护投资者

合法权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重大内部投资”是指公司利用自有资金或债

务资金，单个项目投资总额或单项采购金额年度累计在 1000万元（含

1000 万元）以上的内部投资行为。 

上述内部投资指购置、建造等形成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的内部投

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对已有生产设施的扩建与技术改造、新建生

产设施、购买或建造大型机器、设备的投资。 

第三条 公司的重大内部投资遵循以下原则： 

(一) 遵循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符合公司总体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强公司的竞争能力； 

(三) 合理配置企业资源，促进资源要素优化组合，创造良好经

济效益； 



(四) 谨慎控制风险，保证资金安全。 

第四条 本制度适用范围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 

 

第二章  重大内部投资的管理机构和决策权限 

第五条 重大内部投资实行专业管理和逐级审批制度。 

第六条 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是各类重大内部投资活动的决策

机构。各决策机构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和《总经理工作细则》及本办法规定的权限，对

公司的重大内部投资活动做出决策。 

(一) 单个项目投资总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50%以上

的重大内部投资,经董事会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 单个项目投资总额在 1000 万元(含 1000 万)以上的重大内

部投资,应提交董事会审议批准; 

(三) 单项采购金额年度累计达到 1000 万元(含 1000 万)以上的重

大内部投资，应提交总经理办公会审议批准； 

(四)未达到上述审批标准的重大内部投资项目,纳入公司年度预

算,按《全面预算管理制度》规定报公司有权机构审批。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得将一个整体项目拆分审批。 

第七条 公司审计部门对投资项目进行监督，对违规行为及时提

出纠正意见，对重大问题提出专项报告，提请项目投资管理机构讨论

处理。 

 

第三章  重大内部投资的决策程序 

第八条项目承办部门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提出投资计划和项目申



请。项目申请应包括项目基本情况、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依据、总投

资匡算等。  

第九条 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立项可行性分析，提出是否立

项的结论性意见，提交《项目建议书》；  

第十条 按审批权限履行审批程序；  

第十一条 管理层根据审批结果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二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执行。 

第十三条 本制度如与国家日后颁布的法律、法规或经合法程序

修改后的《公司章程》相抵触时，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执行，并立即对本制度进行修订。 

第十四条 本制度所称“以上”含本数。 

第十五条 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办公会负责制定实施细则。 

第十六条 本制度由董事会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十七条 本制度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4 月 18 日 

 




